
 

 
 

OL/048/0410/26 

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

大新金融中心 8 樓 806-8 室 

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 

監管局行政總裁蕭如彬先生 

 

全力支持監管局就物業管理牌照及《一般操守守則》加入維護國家安全條文 

 

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（「本協會」）謹此致函，衷心感謝 監管局於 2026 年 4 月 8 日向本協

會發出之函件，以及於 4 月 9 日舉行之線上會議中，就加強物業管理業發牌制度及修訂《一般

操守守則》作出的詳細解說。 

 

本協會全力支持 貴局根據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（第 626 章）第 9 及 10 條，於物業管理公司

及物業管理人牌照施加維護國家安全的新條件；同時支持 貴局根據條例第 5 條，修訂《一般

操守守則》（編號 C1/2020），加入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條文。 

 

本協會認為，維護國家安全是「一國兩制」的最高原則，亦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。

物業管理業界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持份者，有責任亦有義務遵守國家安全法律，防範任何危害

國家安全的行為。相關清晰的指引，有效提升了業界的守法意識及專業標準。 

 

本協會將全力配合 貴局的相關工作，並會向所有會員公司及業界同業廣泛宣傳上述新規定，

提醒持牌人及相關人士嚴格遵守，確保行業健康發展。 

 

再次感謝 貴局對業界發展的關注與支持。 

 

此致 

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

 

 

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

會長 朱啟明 

謹啟 

2026 年 4 月 10 日 


